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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第 2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4 年 6 月 18 日(三)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局檢驗技術組電化教室 

參、主 持 人：楊副組長禮源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宗傑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附件出席人員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討論議題： 

議題一 (福發鋼鋁工程有限公司提案) 

案由：鉛板防火門型式試驗之樣品門扇結構符合性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因鉛板防火門於耐火試驗過程會產出毒性液態鉛，考量勞工安

全衛生規定，本局以 106 年 4 月 19 日經標三字第

106000034670 號函說明權宜作法：該類防火門需進行兩次耐

火試驗，經兩次耐火試驗合格者，本局指定試驗室核發同型式

判定報告書。兩次耐火試驗之規定如下： 

(一)第一次耐火試驗的試驗樣品係該類防火門尚未於其門扇內部

充填鉛材或門扇外表裝飾鉛材及保護材的狀況下，該樣品依

建築用防火門商品檢驗規定進行單扇雙面耐火試驗，如經試

驗合格者，方行第二次耐火試驗； 

(二)第二次耐火試驗之試驗樣品係該類防火門門扇內部鉛材或門

扇外表鉛材部位以鋼材作為替代材，替代鋼材之總重量需等

同該類防火門鉛材之總重量。試驗樣品進行耐火試驗除依檢

驗規定外，另需以該類防火門門扇耐熱性較弱面為加熱面，

耐熱性較弱面可依前述第一次試驗的試驗結果選定，及以門

扇面變形量較嚴重者為耐火試驗加熱面，如無法判定者則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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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類防火門開啟方式判定，橫拉式以滑軌側為加熱面，推開

式以鉸鍊側為加熱面。 

二、我司先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（以下

簡稱成大防火實驗室）執行上述第二次耐火試驗，並於 113 年

2 月 27 日取得性能驗證試驗報告書（報告編號：FPSRC-

D0266-CNS-F-11-V）(圖 1)。 

三、我司續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材料試驗室（以下簡稱建築

中心）執行上述第一次耐火試驗，並於 114 年 3 月 19 日取得

型式試驗報告（報告編號：SL1F1F001240018）(圖 2)。 

四、我司續委託建築中心檢附前開 2 份試驗報告辦理鉛板防火門同

型式判定，經建築中心審查，回復 2 份試體門扇結構有些許差

異，致無法辦理同型式判定。 

上述 2 份報告之試體門扇構造主要差異僅在於門扇上側及鎖

側之扁鐵厚度不同而已（成大試驗者使用 9mm，建築中心試驗者

使用 6mm），但均確認通過試驗，安全性能無虞，大車小車輪寬

有分，門扇厚重亦有所別，貴局基於確保防火門品質暨維護公眾

安全之理念所制定之規範，業界深表認同，並支持貴局絶不護短

徇私之立場，敬請貴局給予協助，以利我司辦理鉛板防火門之同

型式判定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本局權宜作法之第一次耐火試驗係為瞭解鉛板受熱熔化後之試

體耐火性，第二次耐火試驗則係為瞭解於鉛板防火門總重量下

之防火門結構耐火性；依照試驗之規劃，兩次試驗門扇結構除

了鉛板(以鋼板替代)部分差異外，其餘門扇結構應相同。 

二、經檢視所附 2 份試驗報告，除了提案單位說明門扇上側及鎖側

之扁鐵厚度不同外，層間材亦有所不同（碳酸鎂板及氧化鎂

板），且門扇結構中兩個方管間之填充物不同（一個中間墊氧

化鎂板、一個中間為鋼板（模擬鉛板）），綜上兩者認定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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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門扇結構似有疑義。 

三、考量前述試驗均依本局 106 年 4 月 19 日經標三字第

106000034670 號函之權宜措施辦理之 2 次試驗，且測試均

符合 CNS 11227-1 之要求，經技術綜合評估，成大報告中所

示骨架適用於較重之門扇，而建築中心測試之試體，內墊碳

酸鎂板之骨架交錯處還有螺絲固定，鉛板熔化後骨架仍有支

撐，且單側還有 50mm 厚防火泥發泡板，已與一般防火門厚

度相當，對於防火性能之風險應較小。因本案測試需求為鉛

板門，依據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2 點第 3 款之規

定，同意於辦理鉛板同型式判定時，採用成大實驗室報告(報

告編號:FPSRC-D0266-CNS-F-11-V)所示之結構，然兩骨架

間之鉛板需依建築中心報告(報告編號:SL1F1F001240018)中

所示之螺絲固定。 

四、本二案之門組型式，僅限本次辦理鉛板同型式判定使用，不得

再辦理其他同型式判定。若有其他判定需求，應請申請者重新

檢視商品設計，於成大防火實驗室及建築中心試驗之 2 種門扇

結構中擇一，以該門扇結構重新依權宜作法執行耐火試驗，以

利後續辦理同型式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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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成大試驗報告摘錄 

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圖 2 建築中心試驗報告摘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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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 (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提案) 

案由：關於標檢局於 113.10.4 公告「修正應施檢驗建築用防火門商

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」之其他檢驗規定第 4 點

第(一)款之適用對象，建議可擴及至門扇結構不變且通過

CNS 11227-1 試驗之f(60B)防火門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CNS 11227 與 CNS 11227-1 之試驗合格判定基準的主要差

異在於非加熱面溫度上限值之規定，然而B種防火門因無背溫

之要求，再加上 CNS 11227-1 也已將變形量上限值之判定基

準移除，故 f(60B)防火門業者在規劃執行 CNS 11227-1 試驗

時，門扇結構設計上實無變更之必要。 

二、原依 CNS 11227 試驗通過取得之同型式報告書，因年代久遠，

原已核判之防火玻璃及五金配件，或因停產，或因不符現今

之使用須求，導致 f(60B)防火門業者在規劃重新依據 CNS 

11227-1 試驗時，不得不變更防火玻璃及五金配件之品牌或

種類，然此種變更亦已通過 CNS 11227-1 之試驗規定，證明

相同的門扇結構無論在 CNS 11227 或 CNS 11227-1 之試驗

標準上，其防火安全性均是無虞的，與所搭配之防火玻璃及

五金配件之品牌或種類，實並無太大之關聯性。 

三、f(60B)防火門業者此次在申請同型式判定報告變更有效期限

時，大多均因搭配不同之防火玻璃及五金配件或水袋孔取消

等因素，而被核判僅可展延 1 年(圖 4)。 

四、依照標檢局於 113.10.4 之公告內容「(一)原 CNS 11227(91

年版)證書主型式，門扇結構不變，執行 CNS 11227-1(105 年

版)試驗通過者，依據 CNS 11227(91 年版)試驗報告取得之同

型式判定報告不設有效期限修。」審查之要件應著重在『門

扇結構不變』，而非其他因素，如此才符合公告條文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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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依據現行同型式判定原則第二、(三)、1.之規定：『為配合

五金配件、鑲嵌玻璃使用之補強結構不同者可視為相似結

構。』；又若將水袋孔比照鑲嵌玻璃之結構型式處理，依據

同型式判定原則之規定，當玻璃面積小於門扇面積百分之五

十時，亦是可以直接取消的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再加上 f(60B)防火門取得 CNS 11227-1 驗證登錄

證書之數量佔現今所有證書量之比率不超過 5%之因素考量下，

建議可將「修正應施檢驗建築用防火門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

修正草案對照表」之其他檢驗規定第 4 點第(一)款之適用對象，

擴及至門扇結構不變且通過 CNS 11227-1 試驗之 f(60B)防火

門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符合 CNS 11227-1（105 年版）規定之防火門，其引用 CNS 

11227（91 年版）試驗報告取得之五金配件等零組件同型式

判定報告期限差異，依本局 113 年 12 月 24 日公告修正「應

施檢驗建築用防火門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之其他檢驗規定

第4點辦理，其主要判定基準為兩者主型式門扇結構是否不變。 

二、經會議討論所涉之報告： 

1. 圖 3 所示之結構，報告 FTRC-0004-D029(標準

CNS11227-1)所示之門扇結構與舊報告 FTRC-0004-

D020(標準CNS 11227)之差異僅於“加裝外掛式門弓

器”，應可判定為相同結構，然是否具其他差異，應請申

請者提具前述 2 份報告之完整版，供本局技術單位審視。 

2. 圖 4 所示之結構，報告 FPSRC-D0058-CNS-F-35-B (標準

CNS11227-1)所示之門扇結構與舊報告 FPSRC-D0058-

13 (標準CNS 11227)之差異為一者有水袋孔、另一者則無

水袋孔，因水袋孔關係並有補強不同之處，故 2 者之結構

判定為不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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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新舊版標準測試結構比對案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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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新舊版標準測試結構比對案 2 

 

議題三 (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提案) 

案由：依據現行『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』第四、(一)、1.

『除具阻熱性之金屬防火門，其單一門扇尺度縮減後不得小

於通過試驗之防火門門扇寬度之百分之五十及高度之百分之

七十五外，其餘防火門單一門扇尺度得縮減。』之規定，建

議可將各類型防火門(具阻熱性之金屬防火門除外)現行已獲

核判之五金配件須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的規定鬆綁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防火門自被列為應施檢驗品目以來，迄今已超過 20 餘年，意

即國內防火實驗室執行防火門耐火試驗也已超過 20 幾年了，

在此期間搭配防火門之五金配件通過試驗者也已達數千種之

多，其中絕大多數均屬重複品牌(含類型)；也就是說，相同品

牌及類型之五金配件，在各防火門業者間均已有通過試驗之

紀錄，差異僅在門扇尺度大小不同而已。 

二、綜觀國外單獨認證五金配件之測試標準(如 EN 1634-2 或 UL 

10B/10C等)所採用之載體均僅為中小尺度之防火門/構造而已，

所以，主要是在驗證待認證五金配件之遮焰性及穩定性而已，

與門扇尺度之大小實無太大之關聯性。 

三、防火門業者過去在現行『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』第

四、(一)、1.條之規定尚未公告前，均須執行中小尺度之防火

門試驗，以順利取得門扇製作尺度之範圍值，這些試驗所搭

配之五金配件，事實上絕大多數也都早已有在其他結構之大

尺度防火門上通過之記錄，然而依據現行之規定，這些五金

配件均僅能核判在中小尺度之防火門上使用，實屬不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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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據現行『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』之規定，除具阻

熱性之金屬防火門外，其他類型之防火門已毋須再執行中小

尺度之防火門試驗，故建議可將各類型防火門(具阻熱性之金

屬防火門除外)現行已獲核判之五金配件須限制適用之門扇尺

度範圍的規定鬆綁，毋須再浪費過多之社會成本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查 EN 1634-2 規範，雖鉸鏈、門鎖得以小尺寸防火門執行耐

火試驗，但試驗條件模擬真實門扇重量或扭曲破壞力於試驗

階段進行配重，爰歐盟評估五金配件適用範圍時，會考量真

實門扇重量及扭曲破壞力等因素。次查門鎖、鉸鏈之 UL 證書，

亦會限制適用之門扇大小、門組重量。 

二、現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，對於鉸鏈、門鎖等五金

配件，必要時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、門扇

重量、裝飾板或木質合板，係考量國內使用之五金配件多未

如歐盟或 UL 規定執行機械性能試驗及耐火試驗，配合國情，

使用原尺度防火門執行試驗，又考量五金配件之承重能力及

抗扭曲破壞能力與防火門尺度正相關，爰規定得依試驗條件

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、門扇重量、裝飾板或木質合板。 

三、本局持續檢討五金配件同型式判定原則，於安全前提下，目

前已開放替換之表面安裝關門器與鉸鏈，採認第三方驗證機

構驗證，經審查符合規定，得免重新隨防火門執行耐火試驗；

另非表面安裝門鎖、關門器、下降壓條等五金配件，考量國

內各家門扇結構各有差異，且國內防火門檢驗標準與國外檢

驗標準有部分不同，是否開放採認第三方驗證機構驗證，尚

待更多佐證資料討論評估。 

議題四 (金統興業有限公司提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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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有關防火門材料中之陶瓷棉、填縫膠、蜂巢膠廠牌更換廠牌

之建議？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防火門使用之陶瓷棉、填縫膠、蜂巢膠並無同型式判定規

定，如若要求以上材料不得更換廠牌，則恐因業者不再生產

致影響防火門生產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防火門扇使用之陶瓷棉欲增列使用第二廠牌，因陶瓷棉屬耐

燃材料一種，可依本局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10

點第 6 款之規定辦理同型式判定。 

二、 填縫膠變更，經於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扇，且具相同、較低

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後，得辦理同型式

判定並登錄於證書後使用之。 

三、 蜂巢膠變更，經於其他且具相同、較低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

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後，得辦理型式判定並登錄於證書後使

用之。 

議題五 (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提案) 

案由：標準局 113 年 3 月 5 日公告之修正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

判定原則」第 10 條第 6 款規定辦理：「防火門填充之耐燃

材料變更為其他廠牌之同材質、規格及具同等以上耐燃等級

者，應以原型式防火門通過試驗。但變更後之耐燃材料取得

本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、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或監視查驗證明

者，得以書面審查替代。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現況是實驗室對於板材是否同材質存有疑慮，於是不受理業

者的變更申請，然業者受到門芯板無法替代的限制，如原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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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來源或品質有問題，防火門業者的驗證登錄證書及形同

被廢證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案有關防火門門扇經試驗後欲使用相同材質之門芯板(中

心材)之第二來源，應： 

1. 依據本局 113 年 3 月 5 日公告之修正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

式判定原則」第 10 條第 6 款規定辦理。或； 

2. 該替換之芯材應為相同品名、材質、且具有相同或較佳之耐

燃等級、熱收縮率、且其容積密度分類應列屬 CNS 14164 中

規定之相同容積密度種類，並於相同或相似之門扇結構，且

相同、較低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後，得

辧理同型式判定。前述材質、耐燃等級、熱收縮率等技術資

料應為第三方公正實驗室之試驗結果，且試驗樣品應為原防

火門門扇裁切之樣品，其中材質部份得以 FTIR 掃描之圖譜比

對、且應確認其主要成份相同。 

二、 防火門型式試驗時，門芯板(中心材)規格資訊，除了現行

報告已登錄之含水率、總氯離子含量等資訊外，是否增列

其他重要規格資訊（如 FTIR 圖譜、耐燃等級、熱收縮率、

容積密度等），請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，彙整業

者意見，並於下次會議討論細部作法。 








